


-1- 
 

新北市新店十四張（B單元）區段徵收開發案 

第 2次興辦事業計畫公聽會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上午場 112年 9月 19日（星期二）上午 10時整 

          下午場 112年 9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2時整 

二、 會議地點：新北市新店區中央市民活動中心禮堂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央五街 60號 2樓） 

三、 主持人：王專門委員耀聰                紀錄：路科員宇軒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冊（略） 

五、 會議內容： 

    本次會議係就興辦事業計畫概況及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

要性、適當性、合法性及就 112年 8月 15日第 1次興辦事業

計畫公聽會之陳述意見回覆說明，內容詳簡報資料，相關會議

簡報資料及錄影檔已分別置於本市新店十四張（B單元）區段

徵收開發案網站（https://www.shisizhang.com.tw/）【下載

專區】及【直播專區/影片分享】。 

六、 陳述意見及綜合回覆一覽表： 

編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1 

上午場 

李林○梅等 11人 (王百全律師代理）： 

1. 陳述人等所有坐落新北市新店區大豐

段 491 地號土地（面積：1351.94 平方

公尺）；陳述人等承租國有同段 676-1

地號土地（面積：77.48 平方公尺）、

陳述人等未承租國有同段 676-2地號土

地（面積：1.22 平方公尺）；第三人所

有同段 692地號土地（面積：227.91平

方公尺）等 4宗土地，不參加新北市政

府「新北市新店十四張（B 單元）區段

徵收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本件涉土

地徵收條例第 47 條「建築物」解釋射

程，應符合「法律授權具體明確性」。 

經查所陳 4筆土地僅大豐段 491、676-1(國

有土地)地號位於本次區段徵收範圍，倘意

見陳述人所有之土地及建物符合土地徵收

條例第 47條規定，後續得經所有權人申請

且在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或區段徵收計畫

等前提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惟仍須依個

案實際情形始得確認 。 

https://www.shisizhang.com.tw/）之下載專區及直播專區/
https://www.shisizhang.com.tw/）之下載專區及直播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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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2. 陳述人所列上述 4宗土地已排除文教土

地使用，且土地三面毗鄰道路，屬完整

獨立區塊，又陳述人等所有坐落於新北

市新店區大豐段 491 地號土地，門牌號

碼為「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 450號」之

建築物早於民國 80 年間即建築完成，

系爭土地該當為「既成建築物基地」，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7 條規定「得按原

位置保留分配」。 

2 

上午場 

鍾○翰： 

1. 請市府加強關懷範圍內溪園路區域文

化、居民。 

2. 希望後續開發資訊里長能協助周知。 

1. 本案推辦過程中民眾如須協助或有相

關建議事項，均可透過電話或書面等多

元管道向本府提出，本府將提供適當協

助。 

2. 本案舉行相關會議，皆依法寄送通知予

相關權利人，並依規定於區公所、區內

里辦公室公布欄及相關公眾活動空間

張貼公告，且同步於專案網站張貼資

訊，後續如有相關會議亦將依法辦理，

以落實資訊傳達。 

3 

上午場 

陳○蓮： 

1. 建議比照 Y7 捷運系統徵收價及近年物

價上漲情形進行徵收補償（比照徵收價

格 80萬以上）物價上漲，非 10年前。 

2. 抽水站及污水處理廠公園用地面積過

大且屬區域型設施，由案內居民負擔是

否合理？ 

1.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規定，被徵收

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

所以本案徵收補償價格無法直接比照

Y7捷運系統用地徵收價格，後續估價將

委由不動產估價師依照土地徵收補償

市價查估辦法規定，以宗地估價方式，

參酌各筆宗地個別條件，如面積大小、

土地形狀、臨路性等條件後估計徵收補

償市價，並於提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

評定後據以辦理。 

2. 查本案抽水站及公園（兼供污水處理廠

使用）用地劃設目的是為降低新店區洪

患風險，並分散處理本市新店區污水排

放量以減輕現行八里污水處理廠負擔，

現行規劃區位鄰現有新店區下游污水

下水道系統且用地最為完整，具不可替

代性，且面積使用規劃均已審慎評估，

所屬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前於 11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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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月 16 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33次會議審議通過，細部計畫於 112

年 7 月 21 日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54 次會議審議通過，土地使用及公共

設施用地配置皆係採納各方意見並經

合理規劃後依法完成應備程序。 

4 

上午場 

新店區江陵里葉金珠里長： 

請問土地所有權人已過世且未有子嗣，其

姪子或其他關係人是否得繼承相關權益？ 

按現行民法第 1138 條規定，遺產繼承人，

除配偶外，依順序定為：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 

二、父母。 

三、兄弟姊妹。 

四、祖父母。 

故被繼承人之姪子（姪女）非屬上述繼承人

範圍，依現行規定無繼承權。 

5 

上午場 

段○安： 

1. 考量徵收後建物須配合拆除，建議排除

區段徵收。 

2. 如何向市府表達合理的抗議，不接受區

段徵收？ 

1. 本案所屬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於 112年

5 月 16 日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33次會議審議通過，細部計畫於 112

年 7 月 21 日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54 次會議審議通過，土地使用及配置

已依法完成應備程序，倘意見陳述人所

有之土地及建物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47條規定，後續得經所有權人申請且在

不妨礙都市計畫事業或區段徵收計畫

等前提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 

2. 本案推辦過程中民眾如須協助或有相

關建議事項，均可透過電話或書面等多

元管道向本府提出，本府將提供適當協

助。 

6 

上午場 

黃心華議員服務處丁副主任泓文： 

市府徵收補償價格似與民眾預期存有落

差，請市府提供土地徵收市價查估法令、考

量因素、公式等資料予服務處參考。 

按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被徵收土地，

應以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本案後續估價

將委由不動產估價師依照土地徵收補償市

價查估辦法規定，以宗地估價方式，參酌各

筆宗地個別條件，如面積大小、土地形狀、

臨路性等條件後估計徵收補償市價，並於

提經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據以辦

理。上述相關法令將於彙整後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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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7 

上午場 

黃○華： 

現況人口紅利較低，且央北案已有學校預

定用地，本案是否仍需劃設 2.5 公頃學校

用地，似有檢討空間，希望藉由非必要公設

用地降低，提高抵價地比例。 

1. 本案於都市計畫階段，已審慎評估當地

人口及計畫未來引進人口數，通盤考量

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配置及需求，經檢

視附近現有國中距離本案皆超過 1.5公

里之服務半徑，而國小就學服務半徑亦

未及本區段徵收案可建地範圍，為保障

民眾就學權益，爰於區內劃設 2.5公頃

之學校用地(文中小)，以敷本案及鄰近

地區未來就學需求。 

2. 抵價地比例之訂定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5條規定，應綜合考量各地區特性、開

發目的、開發總費用、公共設施用地比

例、土地使用強度、土地所有權人受益

程度及實際發展狀況等因素，經評估開

發財務尚可自償後，報請內政部核准後

辦理，爰公共設施用地比例是抵價地比

例訂定須考量因素之一，但並非調降該

比例即可提高抵價地比例；且依土地徵

收條例第 39 條規定，抵價地是用來折

算抵付地價補償費，故發回之抵價地價

值有足額抵付地價補償費，土地所有權

人權益即受有合理保障。 

8 

下午場 

劉○宗： 

本案都市更新計畫方式為區段徵收，而同

樣在進行都市更新計畫還有很多地方，以

新北市新、泰塭仔圳市地重劃案為例，塭仔

圳面積極大，整合工廠及農地業主眾多，困

難較大，因此政府採取市地重劃方式，進行

都市更新。選擇此種方法之下，給予當地地

主的補償，搬遷，配地等等條件，都優於此

次的新店十四張 B 單元。已重新配地比例

來說，工廠及部分農地配回之比例，可達 50

到 55%之多。新北市新店十四張區段徵收案

共有 A、B兩單元，此區塊原屬共同區塊，

但因開發時程原因，將其分為 A、B 兩地。

A、B兩地地號鄰近連接，因此所有公共設

施皆可共享，又依據新店都市計畫使用分

1. 依行政院 91 年 12 月 6 日院臺內字第

0910061625號函示，都市計畫擴大、新

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

者，除符合 8點例外情形，否則原則仍

應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本案於都市計

畫審議階段即依前開函示進行檢討，因

未符合 8 點例外情形，爰仍應採區段徵

收方式開發，該開發方式亦業經 112 年

5 月 16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33次會議審議通過。 

2. 另抵價地比例之訂定依土地徵收條例

第 45條規定，應綜合考量各地區特性、

開發目的、開發總費用、公共設施用地

比例、土地使用強度、土地所有權人受

益程度及實際發展狀況等因素，經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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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區土地配置表當中提到本案 B 單元的公園

用地共有兩處：(1)配合人民陳情保留珍貴

樹木及部分古蹟的公園用地占比 4.47%。

(2)兼供污水處理廠使用的公園用地，占比

13.41%以及道路用地 20.79%，有鑑於隔壁

十四張 A 單元的「十四張歷史公園」面積

約 4,000 多平方公尺，已經集歷史/防災/

休閒功能於一身，劃設於 B 單元的兩處公

園，稍嫌過大，希望市府可以重新審計調

整。謹此，希冀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及新

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各位長官們，能夠

聽進民間百姓建言，以及各位地主的心聲。

從公園一的 4.47%，還有公園二的 13.41%，

以及道路用地的 20.79%，這三者當中，稍

作調整，縮小部分比例，挪出給予百姓抽籤

配地分回比例為 45.47%。 

開發財務尚可自償後，報請內政部核准

後辦理，爰公共設施用地比例是抵價地

比例訂定須考量因素之一，但並非調降

該比例即可提高抵價地比例；且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 39 條規定，抵價地是用來

折算抵付地價補償費，故發回之抵價地

價值有足額抵付地價補償費，土地所有

權人權益即受有合理保障。 

9 

下午場 

王○貞： 

1. 針對徵收第一項現金補償，舊制為徵收

免稅所得稅（國稅），但因坪數不夠時，

是否能明確說明未來三年法源之修正，

會不會影響？ 

2. 徵收制度開始程序，會議簡報資料僅說

明增值稅部分，遺產稅、贈與稅等未明

確說明，請明確說明相關稅賦之情形。 

3. 央北案已有劃設文小用地及公園用地，

本案有需要再劃設學校用地及公園用

地？或者有需要這麼大？ 

1. 依現行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5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

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免納所得

稅；另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領回抵價地後

之處分土地行為，則須依所得稅法部分

修正條文（即房地合一稅 2.0）規定課

徵相關稅賦。 

2. 另土地所有權人領取之地價補償費或

申請領回抵價地後，就該財產有贈與行

為或發生繼承，須回歸遺產及贈與稅法

相關規定辦理。 

3. 本案於都市計畫階段，已審慎評估當地

人口及計畫未來引進人口數，通盤考量

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配置及需求，經檢

視附近現有國中距離本案皆超過 1.5公

里之服務半徑，而國小就學服務半徑亦

未及本區段徵收案可建地範圍，為保障

民眾就學權益，爰於區內劃設 2.5公頃

之學校用地(文中小)，以敷本案及鄰近

地區未來就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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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陳述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10 

下午場 

段○保： 

1. 公聽會通知時間應儘早(本次僅 8天)。 

2. 線上直播收音待改善。 

3. 市府回覆內容應較口語化，淺顯易懂。 

本次公聽會開會通知在 112 年 9 月 4 日以

掛號方式郵寄予本案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

相關利害關係人，並在會議 7 日前（112 年

9 月 8 日）於相關公布欄及專案網站公告

訊息。土地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於會議

時間如無法親自到場，可透過收看直播方

式參與，有陳述意見亦可以書面提出，且會

議全程錄影檔會後上傳至專案網站，以利

民眾了解會議內容，有關所提建議本府將

納入後續會議改善參考。 

11 

下午場 

劉○榮： 

每位地主領回之抵價地比例是否都相同？

還是會因地主選配之土地之地價而有不

同？ 

訂定抵價地比例時，係考量各地區特性、開

發目的、開發總費用、公共設施用地比例、

土地使用強度、土地所有權人受益程度及

實際發展狀況等因素。每位土地所有權人

實際領回的土地面積，須按其應領的地價

補償費及領回抵價地之地段地價來計算，

抵價地比例 41%係指徵收總面積之 41%，實

際每位土地所有權人領回之土地面積可能

因選取不同使用分區、區位等因素而高於、

等於或低於被徵收土地面積 41%，並不是每

位都會剛好是 41%。 

七、 會議結論： 

    感謝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及鄉親踴躍參加，今天大家提出的陳述

意見，已由列席單位現場答復，而本次會議資料亦可於專案網站下

載參閱，會議紀錄將於會後彙整公告及寄發給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

陳述意見人，各位倘於參閱相關資料後有其他意見或疑義，亦可於

後續相關會議提出。 

    為利各項資料及開會通知能確實郵寄送達，土地所有權人戶籍

地址如有異動或有通訊地址須備註，煩請至資料處更正或來電、以

書面方式告知本府地政局，俾利更正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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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宣導事項： 

本府已設置新店十四張（B單元）區段徵收專案網站

（https://www.shisizhang.com.tw/），主動公開本區段徵收相關訊

息，歡迎各位民眾善加利用，以即時掌握最新資訊及下載資料。 

新店十四張（B單元）區段徵收專案網站連結 

 

 

 

 

 

 

 

 

九、 承辦單位聯絡資訊：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 

聯絡電話：(02)29603456 分機 3511、3509、3513 

聯絡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61號 24樓 

十、 散會： 

上午場 112年 9月 19日（星期二）上午 11時 20分 

下午場 112年 9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3時 30分 










